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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0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贵州燃气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31 

 

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惠水县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事项概况 

为规范惠水县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活动，加强市场监管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

全，根据《贵州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》、《贵州省燃气管理条例》(修正）

等法律法规，惠水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惠水县政府”或“甲方”）于 2014 年 2 月 14

日与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签订了《惠水县管道

燃气特许经营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特许经营协议》”）。 

为规范城镇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行为，促进城镇管道燃气健康发展，黔南州人民政府办

公室于 2018年 8月 30 日下发了《黔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管道燃气特

许经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要求各县（市）依法对已签订

的特许经营协议进行补充和完善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公司与惠水县政府于 2019 年 6 月

27 日双方在《特许经营协议》基础上签订了《惠水县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或“本协议”），对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完善。 

二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内容变更部分  

1、将原协议中“3.8 特许经营权的取消 

乙方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议，取消其特

许经营权，并实施临时接管： 

（1）擅自转让、出租特许经营权的； 

（2）擅自将用于本特许经营的财产进行处置的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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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因管理不善，发生特别重大质量、生产安全事故的； 

（4）擅自停业、歇业，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的； 

（5）法律禁止的其他行为。” 

更改为：“3.8 特许经营权的取消 

特许经营者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可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议，收回

特许经营权： 

（1）转借、转让、出租特许经营权或者以承包经营、挂靠等方式变相转让特许经营

权、伪造特许经营许可证的； 

（2）擅自将所经营的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处置的； 

（3）擅自调整居民燃气价格或者收费标准的； 

（4）不履行一般公共服务义务或者不履行设备设施保养维护、建设、更新改造义

务，危及公众利益、公共安全的； 

（5）所提供的市政公共产品、公共服务达不到国家规定或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标准，

严重影响公众利益的； 

（6）造成重大及以上安全责任事故，或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危及公共安全无法整

改的； 

（7）因经营管理不善、财务状况严重恶化，危及公众利益的； 

（8）擅自停业、歇业的； 

（9）未能履行乙方义务，限期未整改的； 

（10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或者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应予以收回特许经营权的。” 

2、在“9.1 甲方权利”中增加“（6）根据协议和当地燃气发展规划，组织对管道燃

气特许经营项目投资、建设计划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。” 

3、在“9.4 乙方义务”中增加“（10）城镇管道燃气特许经营企业到 2019年主管道

覆盖率（主管道覆盖率=天然气主管道长度/主干道长度，公式中主干道长度数据以 2019

年基数为准）要达到 20%，并且每年提高比例不低于 10%，2024 年达到 60%以上。（11）

城镇管道燃气特许经营企业到 2019 年管道燃气普及率（管道燃气普及=管道燃气开户数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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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人口总户数，公式中县城人口总户数数据以 2019 年基数为准）要达到 20%，平均每

年提高比例不低于 10%，2024年达到 60%以上。” 

（二）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

效力。 

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均继续有效。 

若发生纠纷，双方需友好协商，若协商不一致，甲乙双方均可向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《补充协议》系对《特许经营协议》相关条款的补充和完善，《补充协议》进一步细 

化了特许经营权取消的条款，增加了甲方的权利及乙方的义务，除此之外，其他条款未发

生变化。如未来公司或子公司不能持续满足相关要求，存在特许经营权可能被终止或取消

的风险。 

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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